
klo Zoll 



I
 

九

八

四

年

元

月

I
日

訂
 



.家 -f -

w 

f
 :.{‘，i
 

W 

養 

终/ 

Vi 

； fe 

0
减
i
.
.
 •
、
禱
 

蒙
：
 

、 ̂
 

I' 

詳
窗
.
.
委
 

讓
í
 

,^ -
-f-

• ^ T 一 

1 

悉1 



笫

一

章

總

 
綱
 

第
一
條
：
本
總
會
I
S
 
(
以
下
簡
稱
本
館
)
定
名
爲
r
古
巴
中
華
總
會
館
J
 

外
文
名
稱
：
「
〔
A
S
I
N
O
 C
H
Ü
Z
G

 W
A
H
J
 (
C
E
N
T
R
O
 

H
U
N
C
I
I
P
A
I
L

 D
E

 L
A

 C
O
M
U
N
I
D
A
D

 C
H
I
N
f
A

 
§
 

C
U
B
A
)
 
•
 

第
1

 
一
條
：
本
馆
設
在
哈
瓦
抓
至
密
斯
打
街
門
牌
國
1
1
0
號
四
樓
『
A
M
I
丨
 

S
T
A
D
 I
Í
9

 4
2
0

 
4

 2
S
0
S

 C
E
N
T
R
O

 H
A
B
A
N
A
」
•
 

第
三
條
：
本
館
爲
不
論
入
籍
輿
否
的
旅
古
華
诱
w
及
他
們
的
子
女
s
脚
合
 

第
四
條
：
本
館
的
宗
旨
篇
促
巡
旅
古
華
橋
之
間
的
團
結
互
助
，
加
强
中
古
 

人
民
友
說
，
辦
好
華
德
藕
利
亊
業
，
遵
守
古
巴
革
命
政
府
的
政
策
 

、
法
令
，
支
持
古
巴
社
f
r
主
義
建
設
•
 



第
五
條
：
凡
屬
旅
古
華
橋
以
及
他
們
的
子
女
，
年
滿
十
六
歲
，
不
分
姓
氏
 

和
地
區
，
經
橋
M
或
兩
名
會
3
B
Í
介
紹
’
品
行
端
正
，
沒
有
犯
罪
行
 

爲
，
感
意
道
守
本
館
章
程
，
履
行
會
f
t
義
務
的
，
均
可
申
請
加
入
 

爲
本
館
會
f
t
•
申
請
加
入
經
過
一
年
誠
査
之
后
•
發
給
會
f
t
証
，
 

檄
納
入
會
费
五
元
，
《
如
成
爲
本
館
正
式
會
a
•
 

第
二
章
會
員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 

第
六
條
•
•
 
(

甲

)

權

 
利
 

(
一
)
會
鼷
有
享
受
本
館
舉
辦
、
組
纖
的
备
種
事
業
和
文
姨
活
勧
 

的
櫬
利
•
 

(
二
)
會
艮
如
生
活
貧
苫
，
經
調
査
實
屬
，
有
享
受
本
館
發
給
補
 

助
金
的
擁
利
•
 

(
三
)
會
戥
有
猜
求
本
館
排
難
解
紛
或
協
助
解
决
力
所
能
及
而
不
 

2 



遠
背
法
律
的
肚
他
闲
難
í
T
题
的
權
利
•
 

(
四
)
禽
艮
有
中
請
退
會
的
榴
利
，
退
作
時
應
將
會
缀
註
徽
®
.
 

(

乙

)

義

 
務
 

(

一

 
)
會
眞
有
嚮
應
本
館
各
稀
號
召
的
義
務
•
 

(
一
二
會
a
有
邀
守
本
館
载
程
的
義
務
*
 

(
三
〃
會
f
t
有
微
納
侮
年
规
定
的
經
费
的
義
務
•
 

(
四
)
會
a
有
出
席
全
體
大
會
的
義
務
•
 

第

三

章

組
 
織
 

第
七
條
：
本
館
的
最
高
權
力
機
關
爲
全
體
橋
圍
代
表
大
咎
，
全
體
 

表
大
會
閉
幕
后
，
執
行
委
眞
翁
爲
領
導
機
構
•
執
行
委
藏
贫
内
設
 

常
務
委
眞
齊
行
使
領
S
í
職
權
，
處
理
Ü
常
事
務
。
 

第
八
條
：
常
委
會
由
副
牛
•
席
、
書
記
、
財
政
、
交
際
、
福
利
、
宣
傳
、
文
化
 



等
部
門
所
組
成
•
 

第
九
條
：
本
館
執
行
委
艮
會
內
設
主
庸
、
第
j
副
主
席
、
第
二
副
主
席
；
 

中
文
睿
記
、
副
中
文
書
記
，
政
財
、
副
財
政
；
西
文
睿
記
、
副
西
 

文
窨
記
；
交
際
、
副
交
際
；
福
利
、
副
福
利
；
宣
傳
、
副
宣
傳
；
 

文
化
、
副
文
化
：
各
部
門
將
來
得
體
察
實
際
情
祝
的
需
要
，
增
設
 

其
他
部
門
，
 

弟
十
條
：
執
行
姿
f
t
缺
額
時
，
由
候
補
委
疑
；
：
^
次
遞
铺
M
 
-

弟
十
一
條
：
執
行
委
艮
會
主
席
因
故
離
職
時
得
由
第
一
副
主
席
代
行
其
職
 

權
，
如
主
肢
辭
職
或
因
故
小
能
磁
_
任
職
時
由
第
一
副
主
席
纖
任
 

其
一
切
職
植
，
其
他
各
部
門
正
主
任
W
故
離
職
時
，
由
各
部
門
的
 

副
主
任
代
行
其
職
權
，
如
正
副
主
席
或
正
副
主
任
均
離
職
時
得
由
 

執
行
委
艮
當
推
選
一
臨
時
主
席
和
臨
時
主
任
e
í
行
典
職
權
•
 

络
卜
1
1
條
：
檢
圓
代
表
大
會
毎
李
開
會
一
次
，
執
行
委
眞
I
毎
月
開
會
一
 



次
，
常
務
委
a
會
毎
牛
月
開
會
一
次
，
如
遇
特
殊
情
化
町
，
1
:
赴
I
 

局
申
請
召
開
特
別
會
議
•
 

第

四

章

選
 
舉
 

第
十
三
條
：
本
舘
執
行
委
：
：
艮
會
設
委
艮
t
七
名
，
候
稲
五
名
•
由
在
古
巴
 

社
會
局
註
册
的
哈
瓦
那
各
橋
g
每
間
介
紹
候
選
人
湘
名
參
加
競
選
 

，
由
各
條
阐
候
選
入
和
各
宵
代
表
一
同
進
行
選
舉
產
生
，
狙
候
選
 

人
名
額
得
體
察
當
時
情
况
酌
量
增
滅
•
 

第
十
四
條
：
任
每
屆
選
舉
之
前
，
先
由
橋
圓
代
表
大
會
組
成
一
個
選
舉
籌
 

備
委
艮
曾
灯
資
有
關
選
攀
！
^
作
的
進
行
•
 

第
十
五
條
：
執
行
委
眞
會
委
a
和
常
務
委
艮
會
委
艮
任
期
五
•
毎
五
 

年
，
i
r
依
照
本
章
程
第
十
三
條
的
選
舉
辦
法
進
行
改
選
，
連
逸
得
 

連
任
,
沮
主
席
不
褥
連
任
三
次
•
 



第
十
六
條
：
本
館
於
古
巴
每
雀
選
任
駐
省
代
表
一
名
，
由
各
該
省
的
本
館
 

會
艮
選
舉
產
生
,
裒
資
爲
各
省
的
會
眞
與
本
储
的
聯
系
H
作
•
 

笫

五

章

職
 
權
 

第
十
七
條
：
轨
行
委
戥
會
主
席
對
外
代
表
本
館
，
對
內
主
持
日
常
會
務
，
 

領
導
貫
徹
執
行
僑
圃
代
表
大
愈
、
執
行
委
f
t
會
和
常
務
委
镇
會
的
 

1
切
决
議
和
簽
署
一
切
文
件
•
 

第
十
入
條
：
執
行
委
艮
會
中
文
银
記
，
協
助
主
席
處
理
日
常
H
作
，
保
管
 

印
信
及
收
發
一
切
文
件
•
 

第
十
九
條
：
執
行
委
疑
會
财
政
，
管
理
本
館
B
常
收
支
事
務
，
保
管
本
館
 

1
切
物
業
财
產
及
報
吿
本
館
經
濟
狀
况
•
 

第
二
十
條
：
執
行
委
貧
會
西
文
書
記
，
黃
責
起
草
、
絡
$
:
|
有
_
 
j

切

西

文
 

文
件
及
翻
譜
等
工
作
•
 

«
 



I 

I 

第
一
 
一
十
一
條
：
執
行
委
昆
伙
主
席
有
會
向
中
文
書
記
’
财
政
簽
署
向
M
á
l
;
^
 

存
支
款
項
、
签
蕃
會
&
經
費
收
據
和
特
別
捐
款
收
據
之
權
•
 

第
1

 一
十
一
 一
條
：
執
行
委
S
í
會
交
際
，
窃
資
對
外
一
切
聯
系
事
務
•
 

第
一
 
一
十
三
條
：
執
行
委
眞
會
福
利
，
負
貴
本
館
有
關
一
切
福
利
H
作
，
調
 

査
會
負
的
生
活
和
健
银
情
况
以
及
發
給
貧
苦
會
艮
的
補
助
盆
•
 

第
1
1
十
四
條
：
執
行
委
眞
會
宣
傳
，
資
責
有
關
本
館
宣
傳
方
面
的
任
務
•
 

第
一
 一
十
五
條
：
執
行
委
：
S
;
會
文
化
，
負
責
佈
置
和
組
織
一
切
有
關
文
化
和
 

文
娱
活
動
•
 

第
1
1
十
六
條
：
執
行
委
錢
會
副
主
席
及
各
部
門
副
主
任
，
協
助
正
主
席
及
 

協
助
各
部
門
正
主
i
¿
^
進
行
各
項
T
•
作
•
 

第
1
條
：
本
館
所
屬
各
機
憐
由
常
務
委
疑
會
領
導
.
各
機
構
靑
以
/
、
 

由
Í
I
^
梓
委
眞
會
介
紹
，
經
執
行
委
昌
會
通
過
任
命
•
 



笫

六

章

紀
 
律
 

银
1
1
十
入
條
•
•
凡
屬
本
館
執
行
委
眞
或
H
作
人
a
，
H
作
積
極
或
成
繽
顯
 

著
的
給
予
表
揚
或
獎
勵
•
 

第
二
十
九
條
：
執
行
委
a
s
如
有
凌
職
、
違
反
章
程
第
一
章
第
四
條
的
规
定
 

，
經
批
評
敎
育
無
效
，
拒
个
改
正
者
，
由
執
行
委
艮
會
主
席
召
_
 

儘
團
代
表
大
會
處
理
，
如
需
龍
免
其
職
權
時
，
遗
缺
依
照
本
章
程
 

第
+
•
和
第
i
 
1
條
的
遞
補
辦
法
遞
補
之
•
 

第
三
十
條
：
凡
本
館
或
附
屬
機
構
的
H
作
-
^
眞
如
有
不
银
職
责
，
贫
污
舞
 

弊
，
损
害
會
艮
利
益
和
本
館
強
譽
的
，
經
調
杏
；
確
實
有
纖
卷
，
由
 

執
行
委
艮
會
根
搛
所
犯
情
節
輕
重
，
分
刖
給
予
警
吿
，
撤
職
幷
呈
 

交
法
庭
處
分
•
 

第
三
十
一
條
：
會
J
l
S
不
依
章
繳
納
當
年
經
費
者
，
不
得
享
受
當
年
的
福
利
 

» 



權
利
；
f
S
年
不
繳
納
齊
费
者
作
爲
自
勐
退
會
處
理
，
馆
園
年
老
貧
 

病
，
無
力
繳
納
，
經
有
關
：
^
阐
証
明
或
_
杏
；
屬
贸
批
准
豁
免
者
例
 

外
•
 

弟
1
1
!
十
1
1
條
：
對
違
反
本
館
宗
旨
和
章
殺
的
待
a
應
及
時
進
行
箫
助
教
脊
 

，
對
屢
敎
不
改
者
，
提
出
警
吿
，
直
至
開
除
翁
籍
r
 

笫

七

章

經
 
濟
 

弟
三
十
三
條
•
•
本
館
晳
定
會
a
每
年
需
繳
納
會
費
1
1
无
，
將
來
得
根
據
赏
 

際
情
í
í
^
酌
量
增
滅
•
 

弟
三
十
四
條
•
•
本
錯
的
經
濟
以
取
之
于
會
良
用
之
於
會
員
爲
准
則
，
所
有
 

支
出
，
須
得
主
席
、
書
記
、
財
政
簽
名
同
惹
方
能
支
付
；
如
超
過
 

1
1
百
元
的
額
外
開
支
•
須
經
常
委
你
許
議
通
過
方
能
支
付
•
 

第
三
千
五
條
：
主
席
、
書
記
、
財
政
及
各
委
线
《
任
期
内
得
領
取
木
紐
發
 



給
的
本
職
酬
勞
金
•
 

第
三
十
六
條
•
•
主
席
、
書
記
、
財
政
及
各
委
艮
支
給
酬
勞
金
苦
干
，
由
！
^
 

團
代
表
大
會
在
每
屆
選
舉
之
前
體
察
本
館
的
經
濟
情
祝
而
定
•
 

第
三
f
t
條
：
中
華
公
營
藥
店
爲
中
華
會
館
屬
下
一
機
憐
，
由
本
館
執
行
 

委
眞
會
主
席
直
接
領
導
，
每
年
按
照
收
到
藥
品
的
敬
量
和
會
邑
入
 

數
爲
比
例
平
均
配
給
全
體
待
a
，
有
關
該
機
播
的
負
贲
\
和
丁
‘
作
 

人
艮
的
任
免
，
依
照
本
章
程
第
1
1
十
七
條
的
•
法
處
理
•
 

第
三
十
入
條
•
•
本
館
財
政
，
每
月
必
須
將
本
館
一
切
闋
支
悄
况
向
執
委
會
 

報
告
，
經
核
數
委
徵
密
核
之
後
在
本
館
公
佈
牌
列
表
公
佈
，
r
核
 

數
委
a
由
紈
委
會
推
選
J
 

笫

八

章

附
 
則
 

第
三
十
九
條
：
本
章
程
的
解
驛
權
屬
於
常
務
委
敦
會
,
 

o
 



第
四
十
條
：
本
章
程
的
修
改
權
属
於
全
體
會
a
代
表
大
會
•
 

第
四
才
一
條
：
本
館
如
一
旦
解
散
，
一
切
財
產
物
業
’
激
根
谏
一
九
七
六
 

年
，
十
一
月
廿
七
B
古
巴
社
會
法
第
一
 二
二

 
一
〇
號
法
令
第
五
章
第
I
 

七
條
規
定
處
理
•
 

第
f
f
l
十
一

 
一
條
：
本
章
程
經
全
體
會
風
代
表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，
並
呈
古
巴
政
 

府
社
會
局
批
准
卽
日
生
效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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